休閒產業管理學系校外實務實習

家長同意書

茲同意敝子弟            (現就讀     年    班)參加系上所安排校外實習，並督促其遵守系上實習規定：

1、 實習期限：自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，
        共計       個月。
2、 實習地點：
3、 實習時間：每天    時至    時，共計    小時。
4、 生活管理：悉依貴校有關學生生活管理及校外實習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辦理之。
 五、家長監督事項：
        督促學生嚴格遵守實踐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與學生實務實習
        辦法相關規定，並且遵守實習場域相關規範。

　　　  
  六、家長同意書繳交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形式撤回或不去

      報到，倘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報到，須由家長提出無法報到

      聲明書並註明緣由，並經系實習委員會同意後始得為之。

　　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　　簽章

(1) 家長聯絡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(2) 學生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